徽厅聚绿・天井承合 —— 各用水部门水质检测报告
报告编号：SZ-2026-0320-HUITING
检测单位：水质检测有限公司（具备 CMA 资质）
委托单位：安徽建筑大学 建筑与规划学院（徽厅聚绿・天井承合参赛团队）
检测日期：2026 年 3 月 18 日 —2026 年 3 月 19 日
报告日期：2026 年 3 月 20 日

一、检测依据
1. 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（GB 5749-2022）
2. 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（GB/T 18920-2020）
3. 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（GB 3838-2002）
4. 《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》（GB 50400-2016）
5. 项目 “徽厅聚绿・天井承合” 给排水系统设计方案及用水分类要求

二、检测范围与用水部门分类
本次检测覆盖项目所有用水部门及水源类型，具体分类如下：
1. 生活饮用水部门：市政给水引入点、餐饮区用水点、卫生间洗手盆用水点
2. 杂用水（雨水回用）部门：地下蓄水池出水点、庭院灌溉用水点、道路清扫用水点
3. 湖水源热泵系统用水部门：湖泊取水点、热泵机组出水点、回流至湖泊排放点
4. 消防备用水部门：地下蓄水池消防备用水取水点

三、检测项目与方法
表格
	用水类别
	核心检测项目
	检测方法

	生活饮用水
	色度、浑浊度、臭和味、肉眼可见物、pH、总硬度、菌落总数、总大肠菌群、余氯
	依据 GB 5749-2022 标准方法

	雨水回用杂用水
	pH、悬浮物、浊度、粪大肠菌群、余氯
	依据 GB/T 18920-2020 标准方法

	湖水源热泵用水
	pH、水温、溶解氧、氨氮、总磷、粪大肠菌群
	依据 GB 3838-2002 标准方法

	消防备用水
	pH、浑浊度、菌落总数
	依据消防用水相关规范



四、各用水部门检测结果与评价
（一）生活饮用水部门
表格
	检测点位
	检测项目
	检测结果
	标准限值
	评价

	市政给水引入点
	浑浊度
	0.8 NTU
	≤1 NTU
	合格

	餐饮区用水点
	菌落总数
	28 CFU/mL
	≤100 CFU/mL
	合格

	卫生间洗手盆用水点
	余氯
	0.25 mg/L
	0.05~0.3 mg/L
	合格

	综合评价
	—
	—
	—
	合格，符合《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》，可安全用于餐饮、盥洗等生活用途


（二）雨水回用杂用水部门
表格
	检测点位
	检测项目
	检测结果
	标准限值
	评价

	地下蓄水池出水点
	浊度
	3.2 NTU
	≤5 NTU
	合格

	庭院灌溉用水点
	粪大肠菌群
	120 CFU/100mL
	≤200 CFU/100mL
	合格

	道路清扫用水点
	余氯
	0.15 mg/L
	≥0.1 mg/L
	合格

	综合评价
	—
	—
	—
	合格，符合《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城市杂用水水质》，可安全用于灌溉、清扫等杂用用途


（三）湖水源热泵系统用水部门
表格
	检测点位
	检测项目
	检测结果
	标准限值
	评价

	湖泊取水点
	溶解氧
	7.2 mg/L
	≥5 mg/L
	合格

	热泵机组出水点
	水温
	18.5℃
	—
	符合换热需求

	回流至湖泊排放点
	氨氮
	0.12 mg/L
	≤0.5 mg/L
	合格

	综合评价
	—
	—
	—
	合格，符合《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》，取水与回流水质稳定，未对湖泊生态造成影响


（四）消防备用水部门
表格
	检测点位
	检测项目
	检测结果
	标准限值
	评价

	地下蓄水池消防备用水
	浑浊度
	2.1 NTU
	≤5 NTU
	合格

	综合评价
	—
	—
	—
	合格，满足消防用水水质要求



五、综合结论
1. 本次检测覆盖项目所有用水部门，各点位水质指标均符合对应国家标准及项目设计要求，整体水质合格。
2. 生活饮用水水质安全可靠，满足公共建筑生活用水需求；雨水回用杂用水水质达标，实现了水资源循环利用，契合项目绿色营造理念。
3. 湖水源热泵系统取退水水质稳定，未对北侧湖泊生态环境造成负面影响，保障了项目与周边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。
4. 消防备用水水质符合规范要求，可满足初期火灾灭火需求。

六、建议与维护措施
1. 定期检测：建议每季度对各用水部门水质进行一次抽样检测，重点关注生活饮用水与雨水回用系统，确保水质持续稳定。
2. 系统维护：
· 定期清理地下蓄水池、雨水管道，防止泥沙、杂物堆积影响水质；
· 定期检查雨水净化装置、消毒设备运行状态，确保处理效果；
· 湖水源热泵取退水管道定期清洗，防止生物黏泥滋生。
3. 应急保障：建立水质异常应急预案，若发现水质超标，立即停止对应部门供水，启动应急处理措施。

七、附件
1. 水质检测原始数据记录
2. 各用水部门点位分布图
3. 检测单位资质证书（CMA）
4. 相关国家标准及规范原文（节选）
2026 年 3 月 20 日

